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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全省房建市政工程招投标领域违法违规

案件（第一批）

一、某道路工程串通投标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5年 6月，杭州市拱墅区在对当地某道路工程项目招投

标行为开展日常检查时，发现淳安某建筑有限公司、杭州某建

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投标平台录

入的授权代表均为甲某（同时也是标书编制人）且联系电话一

致，存在涉嫌串通投标违法行为。通过对甲某开展调查问询，

进一步固定证据，形成完整、闭合的证据链条。

经认定，淳安某建筑有限公司和杭州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由同一人编制投标文件的行为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
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条第（二）项“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

位或个人办理投标事宜”的情形，已构成串通投标的违法违规

行为。

（二）处理结果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五十三条、《中华



— 4 —

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七条及《浙江省住房

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2024版）》等相关规定，

2025年 10月拱墅区建设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：对淳安某建筑

有限公司和杭州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各处以项目中标金额 8‰

的罚款，计人民币 55899.16元；对该两家公司的主管人员及甲

某各处以单位罚款数额 8%的罚款，计人民币 4471.93元。

二、某桥梁加固类项目投标业绩造假骗取中标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4年 1月，浙江某工程有限公司参与金华市某桥梁加固

类项目投标并中标，该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“某市桥梁结

构病害维修项目”业绩，经核实，该业绩的关键信息与实际不

符，浙江某工程有限公司涉嫌投标业绩造假骗取中标。2024年

12月，金华市建设局将违法线索移送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立

案。

立案后，执法人员依法调取企业资质、劳动合同、竣工验

收材料、结算审核报告等书证，开展相关人员询问笔录，并委

托专业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，形成完整证据链条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三十三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，认定浙江

某工程有限公司行为构成以弄虚作假方式骗取中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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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处理结果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五十四条及《浙江

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2024版）》相关规

定，2025年 6月金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：对

浙江某工程有限公司处以项目中标金额 6‰的罚款，计人民币

57304.00元；没收其违法所得 100323.09元，罚没款合计

157627.09元；对浙江某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处以单位罚

款数额 6%的罚款，计人民币 3438.24元；对浙江某工程有限公

司直接负责投标文件编制的公司总经理处以单位罚款数额 6%

的罚款，计人民币 3438.24元。


